
关于组织区小学综合实践活动“研究性学习”指导经验
交流研讨的通知

各小学：

根据综合实践活动期初教研工作计划，将组织“研究性学习”指导经验交流研讨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：初定2015年1月8日下午1：00（具体见周工作安排）

二、活动地点：教师发展中心一楼会议室

三、参加人员：各集团执教综合实践活动的教师2名，其他各校1名（不包含介绍的老师，组长必须参加）。

四、活动要求

1.每校推荐一位老师，围绕如何指导学生开展“研究性学习”活动进行专题介绍；具体要求：（1）以一个主题的研究活动为线索展开，将研究内容聚焦；（2）制作PPT，以直观的形式表达；（3）每人交流时间为5分钟左右；（4）PPT提前两天发送至386921916@qq.com，文件名：学校+姓名。

2.介绍经验时围绕“发现问题→解决问题”这个路径展开，重点谈主题是如何形成的，问题解决的步骤、解决的方法，也可谈创新的做法等。
3.每位教师带好由本学校推荐的“研究性学习”成果1——2份，进行展示交流。

备注：请打印附件中的表格，活动时一并带来，调查表请提前完成，活动记录表活动完后当场填写。
天宁区教师发展中心
2014/12/5
